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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上 海 市 红 十 字 会

沪医保规〔2025〕10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办法》
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完善本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，根据国家和本市

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修订

的《上海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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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上海市红十字会

2025年 12月 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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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本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，有效提

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，减轻大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，依据《关

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57号）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城乡居

民医保”）人员的大病保险待遇及相关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资金从城乡居民医保基金中划出

一定比例或额度进行筹集，筹资标准按不低于当年城乡居民医保

基金筹资总额的 2%确定。

每年的实际筹资金额，由市医疗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等部门

根据本市经济发展水平、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筹资情况、基本

医疗保险报销水平、大病保险补偿标准及大病保险资金运行等情

况测算确定，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第四条 本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治疗下列疾病发生的

医疗费用纳入大病保险范围：

（一）参保人员因重症尿毒症透析治疗、肾移植抗排异治疗、

恶性肿瘤治疗（化学治疗、内分泌特异治疗、放射治疗、同位素

治疗、介入治疗、中医治疗）、部分精神病病种治疗（精神分裂

症、中重度抑郁症、躁狂症、强迫症、精神发育迟缓伴发精神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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碍、癫痫伴发精神障碍、偏执性精神病）在本市定点医疗机构所

发生的医疗费用。

（二）参保人员中的本市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因患血友病、再

生障碍性贫血，以及中小学生和婴幼儿因患血友病在本市定点医

疗机构所发生的医疗费用。

（三）参保人员在外省市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门诊特病相关

治疗费用。

第五条 前述医疗费用，在城乡居民医保报销后，参保人员

在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个人自负的费用，由大病保险报销

60%，其中，属于本市医疗救助对象的特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

家庭成员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、社会散居孤儿、困境儿

童基本生活保障对象、民政定期定量补助对象的，由大病保险报

销 65%。剩余个人自负部分可由家庭共济资金支付。

城乡居民中已参加上海市中小学生、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

金的，依次由城乡居民医保、大病保险报销后，再由互助基金支

付，剩余个人自负部分可由家庭共济资金支付。

第六条 建立对城乡居民医保连续参保人员和零报销人员的

大病保险待遇激励机制。自 2025年起，对连续参加城乡居民医

保满 4年的参保人员，之后每连续参保缴费 1年，提高城乡居民

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3000元。对当年城乡居民医保基金零报

销且于次年正常参保缴费的参保人员，次年提高城乡居民大病保

险最高支付限额 3000元。连续参保缴费激励和零报销激励累计

提高总额度不超过当年最高支付限额的 2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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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人员发生大病报销并使用奖励额度后，前期积累的零报

销激励额度清零。断保之后再次参保缴费的，连续参保缴费年数

重新计算。自 2025 年起，对城乡居民医保断保人员再参保缴费

的，降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，每断保 1年，降低最

高支付限额 3000 元，累计降低总额度不超过当年最高支付限额

的 20%。

大病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，按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

入的 6倍左右确定，并结合实际情况适时调整。具体调整方案，

由市医疗保障局、市财政局等有关部门制订，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第七条 参保人员持社会保障卡或者医保电子凭证等医疗保

障凭证就医。

大病保险实行定点医疗制度。参保人员需进行大病医疗的，

按规定到具有大病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或就近医保经办机构办

理登记手续。

参保人员在外省市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门诊特病就医的，应当

按照规定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。

加强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的结算衔接，逐步实现

“一站式”即时结算服务。

第八条 定点医疗机构要加强大病保险费用审核管理。门诊

治疗参照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大病的有关规定执行，住院

治疗应当为进行相关病种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。

第九条 市医疗保障局负责大病保险的政策制定、组织实施

和行政执法等相关工作。各区医保局负责本辖区内大病保险的管

理和行政执法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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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，协同做好大病保险相关工作，提

高大病保险的运行效率、服务水平和质量，切实保障参保人权益。

市发展改革委要统筹协调，强化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，促进医疗

保障制度体系更加完善。市卫生健康委要加强对医疗服务行为和

质量的监管。市财政局要对大病保险资金收支情况实施监督。市

红十字会要加强工作协同，积极配合医保部门共同做好中小学生

和婴幼儿医疗保障工作。

市、区医保经办机构负责大病保险的登记、审核、结算等经

办业务。

第十条 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要加强对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政策

的宣传和解读，使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充分了解、理解和支持这

项改革，形成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施的良好环境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

年 12月 31日。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办法>的通

知》（沪医保规〔2021〕24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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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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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0日印发


